转、兼评技工学校讲师、高级讲师材料准备说明
1.《推荐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》（见文件夹附件1），中级的一式15份，高级的一式21份，规格为A3纸。请先发电子稿给校办审核，确定无误后再打印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2. 《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》1份（见文件夹附件2）。此表需正反面打印，规格A4纸。请先发电子稿给校办审核，确定无误后再打印，学校给予考核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 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4份（见文件夹附件3）。此表需正反面打印，规格A4纸。请先发电子稿给校办审核，确定无误后再打印，学校给予考核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4. 专业技术人员业务档案。包括人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务总结报告1份，1500字左右，A4纸打印稿；近5年的年度考核表原件（请在档案室朱岳娟处借用）。
5. 学历证书复印件1份，1990年以后取得学历的，须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，备案表请在http://www.chsi.com.cn/学信网上验证打印。
6. 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

7. 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

8.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文件，指现聘任资格的首聘文件和最近聘任文件（请在朱岳娟处借用复印所需文件）

9. 技能等级证书复印件，A4规格。如职业指导师证书、心理健康资格证书、高级工证书、技师证书等。

10. 转、兼评免职称外语考试，请填写《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》（见文件夹附件4），A4规格打印。
11. 转、兼评免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，请填写《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》（见文件夹附件5），A4规格打印。

12. 继续教育（公需科目）情况。请在www.sxpxks.com登陆学习考试，完成考试后打印成绩单，至绍兴市人事培训教育中心（镜湖新区曲屯路368号人力大楼四楼92号窗口）确认盖章。中级的须取得近4年（含当年）公需科目培训考试合格成绩单；高级须取得近5年（含当年）公需科目培训考试合格成绩单。8月13日-15日有一次考试机会，需要的老师请安排好时间。
13. 荣誉证书复印件。上个资格任职以来所获荣誉的证书复印件，A4规格。

14. 普通话证书复印件1份。

15. 省级及以上刊物（有刊号）发表的专业论文、论著和教材等材料，请提供原件。中级要求1篇，高级要求2篇。封面请填写打印《论文清单》1份（清单样本见文件夹附件6）。
16. 优秀教案2份（转、兼评高级讲师的须提供）。A4规格打印。

17. 《破格推荐审批表》（见文件夹附件7）为破格晋升对象提供。

18. 其他材料。其他用来辅助说明业务能力的材料。
19. 请填写《真实性保证书》（见文件夹附件8）.

20. 请依照《材料清单》（见文件夹附件9）整理材料，填写确认后A4规格打印2份。
特别说明

1. 中专系列不等同于技工学校系列，现为中专讲师或中专高讲资格的老师仍可兼评。
2. 我校无论是中学系列或中专系列的老师，申评同级别的技工学校系列资格，属于兼评，原资格保留，不受影响。

